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修正說明

一、本次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範(以下簡稱標準規範)之修正內容，主要係主管機關100.2.14金管證期字第1000005946號函及100.8.18金管證期字第1000030529號函指示，並依主管機關100.12.21金管證審字第1000062344號令發布修正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10條規定，為利於未就本業訂定內部控制制度之兼營期貨顧問事業針對使用電腦化資訊系統處理之管理，於本標準規範增訂「電腦作業與資訊提供」之控制作業相關規範。

二、有關「電腦作業與資訊提供」之作業項目、作業程序、控制重點、稽核重點及查核程序，其增訂內容及相關法令規章，臚列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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